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場區柏油路面修繕工程施工規範
1、 施工區域：圖說標示之柏油路面。
2、 實際施作面積以現場狀況為主，投標廠商應於等標期內至現場會勘以確認工作範圍。

3、 施作區域與紅白相間道路銜接處，瀝青混凝土與水泥道路須平整結合無坡度起伏。

4、 修補區域地下層如有掏空須補實，另路面高低不平亦須補實平整後再行鋪設瀝清混凝土。

5、 路面修補後須整平夯實無輪痕，施作時須注意不得損壞本場設備。

6、 工程施做中遇下雨、濃霧、地面潮濕，不得搶工。

7、 各修補區域施工前、中、後應檢具照片佐證。

8、 瀝青含油量應5%以上、壓實度92%以上，須檢附瀝青材料出廠合格檢驗報告證明，完成路面除邊緣坡度外，厚度須達5CM，將隨機鑽取3件樣品作相關檢驗，檢驗費由廠商支付。
9、 本案自本場通知次日起15日內完工。
